
公司海外作业采办管理制度

第一章  目的及适用范围

1. 目的

1.1 本程序规定了公司海外作业采办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、程序及权限范

围，旨在严格控制并规范公司的海外作业物资采办工作，明确各部门/

单位的职责，提高海外作业采办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，在保证公司正

常安全生产作业的同时，节约资金，降低成本。

2. 适用范围

2.1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海外作业所需物资采办工作。

第二章  定义

3. 海外作业采办——指作业地点和物资使用消耗地点在中国境外的物资采办。

海外作业采办包括海外采办和国内采办两种实施办法。

4. 海外采办——指分供方和第一交货地点都在中国境外的采办行为。

5. 国内采办——指除海外采办外的其他海外作业采办行为。

第三章  原则

6. 必要性：进行海外采办审批部门在对海外采办申请进行审批时，应严格遵

循必要性的原则，确认确有必要进行采办

7. 计划性：海外作业物资需求的计划性应加强，以减少海外作业部门采办的

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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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执行严格的控制制度：物资装备部、海外办事处应对事业部和事业部海外

作业机构的海外采办行为进行严格监控

9. 谨慎性：公司各海外作业采办实施主体在具体实施海外作业采办行为时，

应本着谨慎的原则，尽量从公司推荐分供方名录终选择与公司有着长期合

作关系、能力强、信誉好、服务佳的分供方，以降低风险和采办成本。

第四章  部门职责和权限

10.采办主体

10.1国内采办

10.1.1 物供中心：负责年度采办协议所覆盖的海外作业采办物资的采

办工作。

10.1.2 事业部：负责事业部权限和额度内、年度采办协议外的海外作

业采办物资的采办工作。

10.1.3 物资装备部：负责事业部权限和额度外、年度采办协议外的海

外作业采办物资的采办工作。

10.2海外采办

10.2.1 事业部海外作业单位：负责事业部权限和额度内海外作业采办

物资的海外采办行为。

10.2.2 物资装备部：负责事业部权限和额度外海外作业采办物资的海

外采办行为。

10.3采办权限：各采办主体的采办权限详见《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物资、装备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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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海外办事处：当采办主体为事业部海外作业单位时，海外办事处具有合同

和付款的终签权。

海外办事处负责监督、指导、检查海外作业单位的采办行为。

第五章  工作流程

12.海外作业采办工作流程

12.1采办需求确认

12.1.1 计划内采办需求确认

12.1.1.1 海外作业单位提出物资需求，并平库。如需采办，且为

计划内采办，则提出采办申请，并进行内部审核。报事业部

本部批准。

12.1.1.2 事业部本部对海外作业单位提出的物资采办申请进行审

批，如果采办额度在事业部权限以外，需报物资装备部审批。

12.1.1.3 计划内物资采办需求经批准后，进入物资采办流程。

12.1.2 计划外采办需求确认

12.1.2.1 海外作业单位提出物资需求，并平库。如需采办，且为

计划外采办，则提出采办申请，并进行内部审核。

12.1.2.2 内部审核后，海外作业单位提出的计划外采办需求必须

严格按照公司物资装备部下发的计划外采办审批程序逐级审

批，直至具有终签权的部门/领导。

12.1.2.3 计划外物资采办需求经批准后，进入物资采办流程。

12.2采办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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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2.1 如采办物资为公司年度采办协议范围内的物资，则进入年度协

议采办流程，由物供中心负责物资的采办，并办理入库检验和运

输等事宜。

12.2.2 如采办物资非公司年度采办协议范围内的物资，且在事业部采

办的额度和限额内，则采办主体为事业部。

12.2.2.1 国内采办的主体为事业部本部，海外采办在经物资装备

部批准后，确定采办主体为事业部海外作业单位。

12.2.2.2 采办行为包括分供方的选择，询价、比价、技术澄清、

订货以及合同洽谈、货物验收等，但不包括合同和付款的终

签权。采办主体为事业部时的合同和付款的终签权为物资装

备部，采办主体为事业部海外作业单位时的合同和付款的终

签权为海外办事处。

12.2.2.3 采办程序按照公司《物资采办管理程序》中规定的采办

基本流程执行。

12.2.2.4 采办主体负责办理入库和运输等事宜。

12.2.3 如采办物资非公司年度采办协议范围内的物资，且在事业部采

办的额度和限额外，则采办主体为物资装备部。物资装备部在执

行海外采办程序之前需报公司主管执行副总裁批准。采办主体负

责办理入库检验和运输等事宜。

12.2.4 海外作业单位负责接收由各采办主体或分供方运送的物资，并

办理检验和入库手续。

12.2.5 各采办主体负责准备付款文件，并按照资金支付审批手续逐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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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审批。

12.2.6 国内分供方的付款手续统一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，海外分供

方的付款手续统一由海外办事处负责办理。

12.2.7 海外办事处负责监督、指导、检查海外作业单位的采办行为。

本管理制度由物资装备部制定，为公司《物资管理程序》的补充规定，物

资装备部负责对本管理制度进行解释和修订。

本管理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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